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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公益项目财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公益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

规范公益项目资金审批和拨付的工作流程，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公益

性，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结合北京非物质文化

遗产发展基金会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益项目，是指在符合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

服务宗旨范围内，资助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基金会策划、发动、实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挖掘、保护、传承、弘扬的社会公益活动。

第三条 对接受捐赠的财产，应当严格管理，专款专用。

第四条 应当按照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确需变更捐赠财产用途的，应当

征得捐赠人同意。

第五条 对项目执行方的选择履行必要的程序，对大额物资采购或购买服

务，项目人员需加以甄选货比三家，以不高于公允价值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

使用合规凭证或票据列支费用，对公益项目屐行实质性管理。

第六条 项目款项的拨付按照批准后的预算经费、项目协议及项目进展情况

支付。

第七条 项目实行业务和财务双重监督，以预算为主线，提供项目实施的支

撑资料。

1.首付款：合同、发票、预算、项目方案及相关资料等。

2.进度款：根据项目实施合同，按照实施进度提供首次拨款执行工作情况的

进度。

3.尾款支付：提供项目执行情况如结项报告等支撑资料。

第八条 受益对象的选择履行必要的程序，项目款项审批流程：由项目发起

人申请，应根据捐赠协议、合同、经费预算、项目进度情况，提交项目支付款申

请，经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或办公室部门、理事长审核签字批准后出纳方可付款。

项目执行单位及时向基金会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

第九条 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有：支票和现金。

1.经办人员在领取支票时，一律在支票领用簿上登记签字。经办人在领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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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后要妥善保管。

2.如果经办人提供的收款方开户名称、开户银行或银行账号等信息有误，造

成款项无法拨付成功，财务部向经办人出具“重新拨款信息单”，经办人须重新

核实并提供相关信息，经理事长签字同意后重新提交出纳进行拨付。

第十条 捐赠人要求查询、提供其捐赠财产使用的有关资料时，应及时向捐

赠人反馈有关情况。

第十一条 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按照捐赠协议处理；捐赠协议未

约定的，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公益项目，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开展公益事业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

十；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

捐赠协议对单项捐赠财产的公益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执

行。

第十三条 项目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国家审计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登

记机关和基金会监事会的检查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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